
核能发电的科学起源于欧洲，技术发展于英美（特别是美国），而当前核电的发展则主要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

国已经跻身世界核电发展的第一方阵，将逐步成为世界核电的产业中心，实现从核电大国到核电强国的历史跨越。目前，中国运行的核电

机组30台，总装机容量2831万kW，在建的核电机组24台，总装机容量2672万kW。在建核电机组规模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核电发展

最快的国家。计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5800万kW，在建将达到3000万kW以上。中国运行核电机组安全业绩良好，未

发生过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二级以上事件和事故，四分之三的运行指标处于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世界排名前四分之一。气态和液态

流出物排放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在建核电机组质量保证、安全监管、应急准备体系完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国火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kW，予计年底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6.3亿kW左右。

2015年核电累计发电量仅占全国电力总发电量的3.01%。核电是高效、清洁、安全的绿色能源，是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途径，是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坚持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方针，使中国核电在发电量中的比例尽

早达到和超过世界11%左右的平均水平。

福岛核事故最重要的教训是再次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诸如堆芯熔化的、概率非常小的严重事故（超出设计基准）是确实可能发生

的！福岛核事故亦充分说明2个千分之一的核电厂定量安全目标，即对于“对紧邻核电厂的正常个体成员来说，由于反应堆事故所导致立

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该超过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其他事故所导致的立即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对核电厂邻近区域的人口来说，由于核电

厂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该超过其他原因所导致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因为由于福岛核事故造

成的大量放射性物质的释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后果是不能接受的！中国要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必须要从根本上杜

绝发生类似福岛这样的核事故，这种核事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接受的。这是核科技工作者的承诺和担当。

现有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核电厂均以设计基准事故作为依据，因而本质上并未考虑承受严重事故的问题。其虽然具有一定抵御严重事

故的能力，而且在福岛核事故后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提高，但是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核电厂一旦发生堆芯熔化

事故，由于不具有对堆芯熔融物的包容能力，后果依然是无法承受的。二代和二代改进型核电站最重要的安全措施是确保堆芯燃料组件

包壳的完整性，确保堆芯有满足冷却需要的流动水。在紧急情况下，要断然处置，向堆芯注水。

以AP1000为代表的三代核电充分吸取1979年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把堆芯遭到严重损坏和熔化作为

一个可信事件，进行核电厂的安全设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确认安全系统的设计是可靠的、充分的。其中，AP1000的堆芯熔融物

保持在压力容器内的技术，可以确保在发生堆芯熔化事故时，采用非能动方式，用水冷却压力壳下封头，将熔融物滞留在压力壳内，压力容

器不会被熔穿，从而保证安全壳的完整性，实现从设计上实际消除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的可能性，确保无放射性物质向核电厂外泄漏！这

就是说，发生概率非常小的最严重核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可以局限于核电厂内而对公众和环境不造成危害，损失主要是经济上的。中

国自主研发的华龙1号和CAP1400三代核电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这对社会公众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对国家来说也是可以承受的。

核电厂的安全要通过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全过程来实现，容不得半点马虎和疏漏。在当今比较浮燥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要强化监督，

坚持诚信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坚持持续不断改进的安全文化理念，人定胜天！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对印度和中国来说，“未来是非常清晰的。他们准确地知道他们未来将要

干什么。”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将要做美国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美国的工作是去创造未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科技进步是无止境的！对提高采用压水堆型的核电厂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研制出不会熔化

的核燃料元件和能包容全部裂变产物的燃料芯体，并在安全性与经济性之间满足可以接受的平衡。

核能的未来在中国！在这里我想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与从事核科技工作的同仁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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